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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聊城市国土空间规划管理技术规定
（2025完善部分）

第五十九条 建设用地开发强度根据功能定位、区位条件、

生态环境、城市风貌、公共服务、基础设施和资源承载力等综合

确定。通过容积率、建筑密度及绿地率等指标进行控制;非经法

定程序, 不得擅自调整。

城市更新、老旧小区改造等建设项目，在保障公共安全的前

提下，尊重历史、因地制宜，对建筑间距、建筑退让、建筑面宽、

建筑密度、绿地率、机动车停车位等无法达到现行标准和规范的

情形，可通过技术措施以不低于现状条件为底线进行控制。

第六十七条 沿建筑用地边界的建筑物,其离界最小距离按

以下规定控制,但离界距离小于消防间距时,应按消防间距的规定

控制。

1.各类建筑后退用地边界线的最小距离应符合表4-2规定。

当住宅建筑山墙宽度大于15米时,按主要朝向控制。

界外是公共绿地的,各类建筑后退用地边界线的最小距离按

表4-2其它建筑的离界距离控制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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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4-2 建筑后退用地边界线的最小距离(米)

2.界外有已建建筑或已审定修规的,除须符合表4-2后退距离

的规定外,同时须符合第四节的有关规定;

3.传达室、警卫室(门卫)等小型单层建筑,在满足交通安全

视线分析的前提下,其退线距离不得超出用地红线；

4.主城区沿城市道路的建设项目新建出入口及其附属建（构）

筑物（出入口景观构架、迎宾大堂、传达室、警卫室、门卫室、

直接通向城市道路的地下车库出入口、服务于本项目的临时建（

构）筑物等）退让城市道路红线（绿线），均按低、多层建筑物

主要朝向退让城市道路红线（绿线）标准执行。城市道路红线外

无绿化带的，退让城市道路红线距离为：主干路不小于12米、次

干路不小于10米、支路不小于6米；城市道路红线外有绿化带的，

退让距离以绿线为起点计算，退让距离不小于6米；

5.主城区沿城市道路的围墙，退让城市道路红线（绿线）和

用地边界均不得少于1.5米。沿城市道路的施工临时围挡退让城

市道路红线（绿线）和用地边界均不得少于1.0米，对于地块较

小确实无法满足施工需要的，可以适当缩小退让距离，但不得占

压城市道路红线（绿线）。围墙外退让的空间，要与城市道路空

建筑类别

建筑高度及朝向
居住建筑 科教文卫建筑 其它建筑

主要朝向
高层(含多层 II 类住宅) 15 15 15

低、多层(住宅为多层 I 类) 7.5 8 5

次要朝向
高层(含多层 II 类住宅) 10 10 10

低、多层(住宅为多层 I 类) 3 3 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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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做好衔接协调，围墙及退让空间全部计入项目绿地率；由建设

单位负责建设，竣工验收合格和质保期无质量问题后移交城市管

理部门进行管理维护。出入口及其附属建（构）筑物外退让的空

间，由建设单位负责建设、管理和维护。

第七十一条 在历史城区、历史文化街区、历史地段、文

物保护区和特殊用地内，以及城市更新、老城区改造、历史遗

留问题处理等建设项目，按本规定控制确实有困难的，其后退

用地边界及道路红线（绿线）距离，在满足消防、交通要求的

前提下可适当缩小，具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专项保护规划确

定的要求执行。

第一百一十三条 建设项目配建停车场（库）须与主体建

筑工程同时施工，同时使用，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车位指标应满

足表5-8的规定。

表5—8 建设项目配建停车车位指标

建筑物

大类
建筑物子类

机动车停车位

指标下限值

非机动车停车

位指标下限值
单 位

居住

高档次商品房 1.2 2.0 车位/户

普通商品房 1.0 2.0 车位/户

限价商品房 1.0 2.0 车位/户

经济适用房 0.8 2.0 车位/户

公共租赁住房 0.6 2.0 车位/户

廉租住房 0.3 2.0 车位/户

医院 综合医院 1.2 2.5
车位/100㎡建

筑面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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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物

大类
建筑物子类

机动车停车位

指标下限值

非机动车停车

位指标下限值
单 位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、乡镇

（街道）卫生院（
0.5 3.0

车位/100㎡建

筑面积

其他医院（包括独立门诊

、专科医院等）
1.5 3.0

车位/100㎡建

筑面积

社会

福利

设施

养老院、敬老院、养护院

、儿童福利院、孤儿院、

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、

残疾人福利院、残疾人康

复中心、残疾人综合服务

中心、救助管理站

0.4 1.0
车位/100㎡建

筑面积

学校

幼儿园 1.0 10.0 车位/100师生

小学 1.5 20.0 车位/100师生

中学 1.5 70.0 车位/100师生

中等专业学校 2.0 70.0 车位/100师生

高等院校 3.0 70.0 车位/100师生

办公

行政办公 0.65 2.0
车位/100㎡建

筑面积

科研办公 1.0 2.0
车位/100㎡建

筑面积

商务办公 0.65 2.0
车位/100㎡建

筑面积

其他办公 0.5 2.0
车位/100㎡建

筑面积

商业

宾馆、旅馆 0.3 1.0 车位/客房

餐饮 1.0 4.0
车位/100㎡建

筑面积

娱乐 1.0 4.0
车位/100㎡建

筑面积

商场 0.6 5.0
车位/100㎡建

筑面积

配套商业 0.6 6.0
车位/100㎡建

筑面积

加油、加气、充换电站 0.6 1.0
车位/100㎡建

筑面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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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筑物

大类
建筑物子类

机动车停车位

指标下限值

非机动车停车

位指标下限值
单 位

大型超市、仓储式超市 0.7 6.0
车位/100㎡建

筑面积

批发市场、综合市场、

农贸市场
0.7 5.0

车位/100㎡建

筑面积

文化

体育

设施

体育场馆 3.0 15.0 车位/100座位

展览馆 0.7 5.0
车位/100㎡建

筑面积

图书馆、博物馆、科技馆

、美术馆、档案馆、纪念

馆、文化馆、文化站、文

化宫、青少年宫、妇女儿

童活动中心、老年活动中

心、综合文化活动中心

0.6 5.0
车位/100㎡建

筑面积

会议中心 7.0 10.0 车位/100座位

剧院、音乐厅、电影院 7.0 10.0 车位/100座位

工业

和物

流仓

储

厂房 0.3 1.0
车位/100㎡建

筑面积

仓库 0.3 1.0
车位/100㎡建

筑面积

交通

枢纽

火车站 1.5 -
车位/100高峰

乘客

港口 3.0 -
车位/100高峰

乘客

机场 3.0 -
车位/100高峰

乘客

长途客车站 1.0 -
车位/100高峰

乘客

公交枢纽 0.5 3.0
车位/100高峰

乘客

游览

场所

风景公园 2.0 5.0
车位/公顷占

地面积

主题公园 3.5 6.0
车位/公顷占

地面积

其他游览场所 2.0 5.0
车位/公顷占

地面积

特殊

设施

殡仪馆、火葬场、

骨灰存放处
0.65 2.0

车位/100㎡建

筑面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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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1.停车场(库)的设计应采用标准车型，并符合表5-9规定;

2.建设项目配建的机动车停车泊位指标，以小型汽车为计算当量，非机动车

以自行车为计算当量，安排的其他车型机动车、非机动车车位应按照表5-

10所列的换算值折合成小型汽车的泊位或者自行车的泊位进行计算;

3.需配建停车泊位的建筑面积不含配建停车泊位自身建筑面积,计算出的泊位

数不足1个的按1个计算;

4.每100个车位宜设置一个无障碍车位:

5.棚户区安置房、回迁安置房按经济适用房执行；

6.乡镇开发边界内国有建设用地上的住宅小区，可按照城区同类型住宅小区

标准的70%执行；

7.配套商业指小型超市、便利店、专卖店、商业网点等，公用设施营业网点、

汽车维修站以及宠物医院、洗车场、洗染店、照相馆、理发美容店、洗浴场

所、废旧物资回收站、机动车、电子产品和日用产品修理网点、物流营业网

点参照配套商业执行；

8.独立的公用设施，有办公需求的参照行政办公执行；

9.其他有专项规定的，依据专项规定执行。

第二百二十四条 街道型公共开放空间是指街道两侧由商业

及各类配套设施组成的步行公共空间，两侧界面要求连续，可采

取挑檐、骑楼等形式提供遮蔽空间。

1.街道型公共开放空间的空间景观设计应强调整体性、开放

性和序列感，通过整体的轴线特点，形成序列性的景观;

2.城市步行街的长度、宽度应与城市空间尺度和客流规模相

适应。长度不宜超过1000米，若超过1000米，应分段设置集中的

休憩设施或在路中设置休憩设施带;车辆限行的步行商业街长度

不宜大于500米。除局部放大的广场、绿地，步行街宽度宜控制

在12-20米，若超过20米，宜在路中设置休憩设施带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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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在满足消防、交通安全的前提下，临街商业建筑可设置檐

廊、商业建筑之间可设置连廊，打造遮风避雨、舒适宜人的城市

公共空间。檐廊外挑部分宽度不大于2米、不计入建筑退让。连

廊净宽不小于2.5米。檐廊、连廊不计入容积率和建筑密度。檐

廊、连廊地坪应与相邻人行道平顺衔接，地面应符合城市人行道

地面标准，宜结合空间布局设置座椅等行人休憩设施；

4.在满足消防、交通安全的前提下，商业街区（商业集中区）

可采用连廊设计，将单体商业建筑进行连通，营造连续完整的步

行交通系统。连廊净宽不小于2.5米，不计入容积率和建筑密度。

连廊宜结合空间布局设置座椅等行人休憩设施；

5.对于历史性建筑、标志性建筑周边绿化应做重点处理，并

结合建筑及场地的历史文脉进行设计，形成具有地域性的街道型

公共开放空间。


